
 
 
 
 
 
 
 
 

二
０
０
八
年 

 

 
 
 
 
 
 

通
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

一

七

二

號 
 
 

 
 
 
 
 
 
 
 

五
月
廿
一
日 

  
 

敬

啟
者
：
本
校
已
於
本
年
度
在
三
班
小
一
及
小
二
推
行
﹁
以
普
通
話
教
中
文

﹂
，
而
考

慮
到
課
程
的
銜
接
，
並
滿
足
社
會
及
家
長
的
需
要
，
校
方
計
劃
於
下
年
度
在
小
二
及
小
三

全

面

推

行

﹁

以

普

通

話

教

中

文

﹂
。

為

使

家

長

瞭

解

上

述

政

策

推

行

至

今

學

生

的

學

習

情

況
，
現
定
於
二
零
零
八
年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︵
星
期
三
︶
下
午
二
時
十
五
分
至
三
時

十
五
分

，

於
本
校
禮
堂
為
全
體
小
一
家
長
舉
行
分
享
會
。
屆
時
除
播
映
學
生
的
上
課
學
習
實
況
片
段

外
，
任
教
老
師
亦
會
與
家
長
交
流
及
分
享
經
驗
。 

台
端
如
欲
參
加
是
次
分
享
會
，
敬
希
簽
署
回
條
於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︵
星
期
五
︶
前
由 

 

貴

子
弟
帶
返
校
交
回
班
主
任
。 

 
 
 
 
 

此
致 

貴
家
長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大

埔

崇

德

黃

建

常

紀

念

學

校 

 
 
 
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
校

長

戴

順

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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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
 

條 
(

﹁
以
普
通
話
教
中
文
﹂
分
享
會 )
 
 
 
 
 
 
 

第

一

七

二

號 

 
 

  
 

敬

覆

者

：

本

人

 
 

 
 

出

席

來

函

所

列

之

分

享

會

。 

此

覆 

大

埔

崇

德

黃

建

常

紀

念

學

校

校

長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
年
級(

 
 
)

班
學
生
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
家
長
簽
署
： 

 
 
 
 
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
聯
絡
電
話
： 

二
０
０
八
年
五
月 

 
 
 

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︵

請
劃
去
不
適
用
者
︶ 

2007 
／ 

2008 

2007
／

2008

負
責
人
：
陳
小
鳳
主
任
、
楊
愛
蘭
主
任

將
會 

未
克 


